
高雄醫學大學 113學年度第 4次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年6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時00分至14時30分 

開會地點：濟世大樓CS915會議室 

主    席：陳朝政 學務長 

出席人員：學務處-陳昭彥秘書、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黃詠愷組長兼執行秘書、教務處註冊課務

組-謝翠娟組長、教務處招生組-黃孟娟組長、醫學院綜合組-洪薇鈞組長(請假)、口

腔醫學院綜合組-劉秀月組長、藥學院綜合組-張值維組長、護理學院綜合組-謝秀芬

組長(蘇以青老師代理)、健康科學院綜合組-柯建志組長、生命科學院綜合組-劉旺

達組長(請假)、人文社會科學院綜合組-林東龍組長 

學生代表：大學生代表林柏森同學、碩士生代表王敏嘉同學、僑生代表黃啟軒同學。 

列席人員：汪硯雲組長、謝季霖小姐、蘇柏華小姐、林季瑤小姐。 

紀錄人員：林季瑤小姐 

主席致詞：(略) 

壹、 提案討論： 

⚫ 提案一（11406-1801）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114學年度第1學期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擬錄取人數案，請審議。  

說明： 

一、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經費來源：依「教育部補助款」及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學雜費收取辦法」之規定提列預算支應。（詳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實施要

點第二條）。 

二、 錄取名額：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小組會議依本校及教育部預算決定每學期錄取名額。 

114學年度 

教育部補助 學校編列 總  計 

196萬元 186萬元 
382萬元 

(191萬元/每學期可分配) 

說明: 

1. 114學年度第 1學期擬錄取 106人發放 190萬 8,000元(每人 6,000元/月，發放 3

個月)。 

2.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可用餘額為 191萬 2,000元。 

決  議：現場委員 12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114學年度第 1學期決議錄取 106人發放 190萬

8,000元(每人 6,000元/月，發放 3個月)。 

 



⚫ 提案二（11406-1802）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藥學院天然藥物研究所 

案由：藥學院天然藥物研究所申請補發113學年度第2學期天然藥物研究所博士班3年級張生「研

究生一般助學金」案（附件1-p.6-p.8），請審議。 

說明： 

一、 藥學系天然藥物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張生原擬申請本學期研究生一般助學金，惟因誤判

申請截止日期，致未能於期限內完成申請手續，導致無法獲得該項補助。（申請補發簽

呈及申請表如附件1-p.7-p.8） 

二、 本次提請補發藥學院天然藥物研究所博士班3年級學生1名，合計補助金額為2萬5,000元

(5,000元/月*5個月)。 

三、 本校「研究生一般助學金」申請資格：  

(一) 下列條件皆符合者，得提出申請：博士班一、二、三年級，碩士班一、二年級研究

生。但自106學年度起入學，且領有本校優秀外國學生校內獎學金A類或政府機關

核發之台灣獎學金或華語文獎學金之外籍博士生不得申請。 

(二) 申請時或申請後無全職薪工作之研究生。 

四、 113學年度研究生助學金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補助款、教

育部補助款及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提撥之經費，預算金額為

1,267萬1,000元，平均每學期可使用633萬5,500元。 

五、 113學年度第3次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會議（114年3月26日）決議本學期各學院通過研

究生一般助學金申請總人數為405人，經費需求共554萬6,000元。若加上本次提請補發1

名學生金額2萬5,000元後，申請總人數為406人，合計經費557萬1,000元，本學期經費足

夠支應本次補發之申請。 

決  議： 

1. 現場委員12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補發藥學院天然藥物研究所博士班3年級張生113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生一般助學金5,000*5個月(2月至6月)，合計2萬5,000元。 

2. 為避免相同情事再次發生，會後承辦單位將會同圖資處討論是否先行將該學期研究生名單

自動匯入線上系統後由研究生自行上線勾選是否送出申請(另有全職薪工作之學生將勾選

放棄申請)，以利系、所承辦人掌握未提出申請之學生名單後再次提醒。 



⚫ 提案三（11406-1803）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114學年度第1學期本校各單位分配「學生工讀助學金」時數與人數（附件2-p.9-p.10），

請審議。 

說明： 

一、 學生工讀助學金經費來源：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提撥之經費。 

二、 依據本校學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第四點，依據本校預算經費及各單位業務需求，決定

每學期學生工讀時數。 

三、 工讀時數之分配，應以每學年度規劃之全校性活動缺乏人力為優先考量，如大型慶典活

動、公共事務、環境整理、協助全國性或地方性學術會議之研討會等為優先分配。 

四、 114學年度新增校務永續發展處提出申請工讀時數之需求。 

五、 114學年度經費編列總計1,315萬2,143元。 

類  別 114-1學期(50%) 114-2學期(50%) 小  計 

學生工讀助學金 

(薪資及雇主負擔) 
657萬 6,071元 657萬 6,072元 1,315萬 2,143元 

六、 114學年度第1學期總預算金額657萬6,071元，分配如下： 

114-1學期分配一覽表 

分配

單位 
學務長決行 宿舍幹部 

僑生工讀金 

(雇主負擔) 
教學單位 行政單位 合計 

時數 4,000小時 4,210小時 - 5,456小時 13,918小時 27,584小時 

人數 - 30人 - 38人 88人 156人 

金額 76萬元 105萬 2,800元 2萬元 135萬 6,980元 338萬 6,260元 657萬 6,040 

說  明： 

1.依據 109-2學期重新制定工讀時數分配方式辦理。 

2.114-1學期薪資說明： 

  a.114年1月份起學生每月每位工讀40小時(每小時190元)：共計薪資7,600元 

  b.114-1學期學生本人勞保費自付額：277元/人/月。 

  c.114-1學期雇主負擔1,686元/人/月(勞保費1,004元、勞退金522元、二代健保費160元)。 

3.114學年度第1學期各單位工讀助學金總預算657萬6,071元扣除已分配金額657萬6,040元， 

  餘額為31元。(統計表如附件2 p.10) 

決  議：現場委員 12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114學年度第 1學期決議分配時數 27,584小時(工

讀人數 156人)，總經費 657萬 6,040元。



⚫ 提案四（11406-1804）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組 

案由：113學年度第 2學期深耕計畫各項獎助學金申請案，請審議。（附件 3-p.11-p.44） 

說明： 

一、 114年提報之「114年度深耕計畫-附錄 1計畫書」共規劃 10項獎助學金，核定金額共計

1,114萬 3,956元，依據報部計畫書及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輔導暨獎補助辦法」及各項獎

助學金原則，並依 113年度各項獎助學金發放金額及人次估算 114年度各項獎助學金配

額(含薪火專案生活助學金)。 

二、 114年(113-2學年度)各項獎助學金申請狀況(如下表)，申請金額共計 539萬 6,530元，申

請率 48.4%，依教育部經費使用規範，核發各項獎助金並依照計畫執行。 

三、 114年核定經費分為上下年度各使用 50%，今尚有餘額 1.6%，擬將剩餘經費延用至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以利計畫經費足額使用。 

 

項目 申請人次 申請金額 年度經費預算 年度剩餘經費 經費來源 

學業精進獎助金 153人 978,600 2,025,000 1,046,400 教育部補助經費 

向學助學金 

3月 148人 667,500 

4,900,000 2,877,000 教育部補助經費 4月 154人 695,000 

5月 155人 660,500 

補助報名費/認證費 53人(63張) 100,930 185,956 85,026 教育部補助經費 

證照獎勵金 24人(29張) 58,000 180,000 122,000 教育部補助經費 

鼓勵就業獎勵金 207人 1,242,000 2,250,000 1,008,000 教育部補助經費 

就業媒合獎勵金 17人 34,000 64,000 30,000 教育部補助經費 

社會回饋助學金 81人 486,000 900,000 414,000 教育部補助經費 

見實習助學金 64人 384,000 444,000 60,000 起飛圓夢募款基金 

小計 1,071人 5,306,530 10,948,956 5,642,426  

薪火生活助學金 3人 45,000 150,000 105,000 起飛圓夢募款基金 

國際研習服務獎勵金 1人 45,000 45,000 0 起飛圓夢募款基金 

總計 1,075人 5,396,530 11,143,956 5,747,426  



四、 本案經審核通過後由教育部補助經費支應，各項獎助學金申請(如下)： 

1.【學業精進獎助金】每人核發 500元至 20,000元，申請共計 153人，合計 97萬 8,600

元。（附件 3-p.12-p.16） 

2.【向學助學金】3月至 5月，每人每月核發 500至 5,000元，申請共計 457人次，合計

202萬 3,000元。（附件 3-p.17-p.31） 

3.【補助報名/認證費】每人每張核發 100 至 4,000 元，申請共計 53 人(63 張)，合計 10

萬 0,930元。(附件-補助報名/認證費) 

4.【證照獎勵金】每人每張核發 2,000元，申請共計 24人(29張)，合計 5萬 8,000元。 

（附件 3-p.34） 

5.【鼓勵就業獎勵金】每人核發 6,000元，申請共計 207人，合計 124萬 2,000元。 

（附件 3-p.35-p.40） 

6.【就業媒合獎勵金】每人核發 2,000元，申請共計 17人，合計 3萬 4,000元。 

（附件 3-p.41） 

7.【社會回饋助學金】每人核發 6,000元，申請共計 81人，合計 48萬 6,000元。 

（附件 3-p.42-p.44） 

8.【見實習助學金】、【薪火生活助學金】、【國際研習服務獎勵金】另於起飛圓夢助學金

審查小組會議中審核。 

決  議：現場委員 12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 

 

⚫ 提案五（11406-1805）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組 

案由：修正本校「經濟不利學生社會回饋助學金補助原則」，提請討論。（附件4-p.45-p.48） 

說明：依113學年度內部稽核發現：本校113年度受教育部補助高教深耕計畫-完善就學協助機

制發放「經濟不利學生社會回饋助學金」共91筆，其獎學金申請期程之公告、審核流程

及發放金額查無不實，惟未見依本校「經濟不利學生社會回饋助學金補助原則」第5條

第1項公布核准名單，基於保護弱勢學生個資及避免標籤化考量，實際作業未進行名單

公布。建議依實際作業視況修正，以兼顧法規遵循及學生隱私保障，確保作業流程之合

規性，擬修改第5條原則（附件4-p.46-p.48）。 

決  議：現場委員12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修正本校「經濟不利學生社會回饋助學金補助原則」

第5條第1項內容。 

 

 
臨時動議：無 

貳、 散會：14時30分 










